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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日常生活到才艺展示，从

“金句段子”到知识科普……不

少以“萌娃”为主题的账号动辄

拥有几百万、上千万粉丝，成为

各大视频、直播平台上的“宠

儿”。这些“小网红”流量大、吸金

能力强，虽然不同于前几年“3岁

女童被喂到 70 斤”“一岁半宝宝

喝啤酒”等夸张的吸睛方式，但

部分家长受利益驱使，不断“另

辟蹊径”以躲过监管，也带来诸

多隐患。

部分家长热衷打造“小网

红”

生活变演戏：短视频成“新

战场”。相较于直播的严格限

制，短视频成为不少未成年人及

其父母运营账号的首选。有短视

频博主称，拍摄短视频时要构思

孩子的念白，以提高引流效果，

只有粉丝多了，才有更多品牌来

谈合作。不少 MCN（网红孵化

机构）也在出谋划策，打造“网

红账号养成模板”，为一些家庭

博主提供内容、热点、流量等方

面的建议和协助。北京卓纬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孙志峰说，未成年

短视频为快速获取流量，愈发呈

现剧情脚本化、表演职业化等特

点，有些情节更像是家长有意设

计，通过儿童表现与其身份不匹

配的言行，营造反差萌，吸引粉

丝。

带货的本质：套上知识科普

外壳。如今，不少儿童博主已创

立自己的品牌，账号本身就是

“卖家秀”。有的账号将儿童塑

造成“知识博主”，视频内容具

有一定知识普及功能，但后期明

显从事带货等商业行为，更具迷

惑性和引导性。某儿童博主账号

以讲述古陶瓷知识、分享博物馆

见闻的短视频获取关注和流量，

并与知名陶瓷收藏博主联名互

动，还深度参与市场竞争行为。

“随着关注和流量增多，家长拍

摄短视频的目的可能会发生异

化，即将‘神童’‘最小的收藏

家’等作为工作室的品牌标签，

在商业竞争中获取优势。”天津

社会科学院舆情研究所副研究

员韩阳说。

擦线博流量：监管的“隐秘

地带”。一些电商商铺以打擦边

球的方式，通过低级趣味吸引流

量。记者打开某电商平台搜索

“儿童甜辣风衣服”，不少童模被

装扮成“辣妹”“熟女”，“露背装”

“露脐装”“包臀裙”等儿童服饰

销售量过千。在监管日趋严密的

直播间，一些家长博主让儿童以

另一种形式变相参与其中，有的

用另一部手机在镜头前滚动播

放孩子试穿童装或试吃零食的

视频，有的以“背景音”形式传出

孩子声音。有专家认为，账号实

名认证成功后，该账号发布的视

频内容是否涉及未成年人，很难

进行有效的后续监管。

不利于儿童成长

专家认为，网络流量变现具

有生命周期较短、短期爆发式增

长、容易快速凋谢等经营特点。

儿童沉迷“网红圈”对其成长和

社会长期发展不利。

扭曲儿童价值观，助长不良

风气。当前，不少儿童的未来理

想成了“当网红”。北京德恒律师

事务所合伙人刘扬认为，儿童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尚不成

熟，认为只要借助网络平台即可

实现财富自由，进而荒废学业，

流量消失后可能无法回归正常

的成长路径。天津市委党校科社

教研部主任张殿军认为，“小网

红”们易产生功利化和浮躁化心

态，影响其长远职业规划和理性

判断。“若‘当网红’比接受教育

更有吸引力的不良社会风气蔓

延，将对社会价值观造成一定冲

击。”张殿军说。

损害儿童身心健康，制造社

会焦虑。一些视频中，“小网红”

被贴上“御姐”“小奶狗”等标签，

“嗑CP”、容貌焦虑、性别偏见等

内容出现在弹幕中。天津市西青

区实验小学大队辅导员、团支部

书记周甜甜说，“小网红”火爆出

圈的言论易被青少年盲目模仿，

将其中的“金句”视为“高品位语

言”，让一些孩子产生焦虑、自卑

等心理健康问题。

1岁能弹钢琴曲、5岁博古通

今、10岁掌握大学数学……有些

“天才儿童”是MCN机构策划出

来的剧本。天津市河东区凤凰小

学副校长李博认为，包装这类

“天才儿童”视频是在制造、贩卖

焦虑，易使一些家长强行干预孩

子的正常成长过程，加剧社会的

功利化和浮躁化。

泄露儿童隐私，形成灰黑产

业链。北京德恒（天津）律师事务

所律师朱树荣认为，任由孩子的

体貌特征等隐私在网上“裸奔”，

可能引起不法分子注意，让孩子

面临网络欺凌乃至人身安全威

胁。孙志峰说，利用儿童制作“软

色情”“软暴力”的擦边视频，易

引发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犯罪

行为，也可能使参与表演和观看

表演的儿童丧失明辨是非和善

恶的能力。

净化网络环境还清朗空间

近年来，我国已制定《关于

加强网络文化市场未成年人保

护工作的意见》《未成年人网络

保护条例》《关于规范网络直播

打赏 加强未成年人保护的意

见》等法规及规范性文件，严禁

借“网红儿童”牟利以及其他利

用网络损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

的情形，但这一现象并未禁绝，

花样还在翻新。

“网红儿童”这一身份仍然

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法律界人

士建议，对未成年人参与网络活

动进行更为明确的界定，有关部

门有权追究父母强迫未成年人

“经营”或“牟利”行为的相应法

律责任，削弱父母违背未成年人

意愿牟利的动机。

平台也需要为孩子系上更

牢固的“安全绳”。天津吉贤律师

事务所主任李邠彧认为，网络文

化市场主体应加强网络内容建

设，探索建立未成年人不适宜接

触内容的审核判断标准，持续提

升违法违规内容模型识别能力；

人工审核应提高专业性和有效

性，及时有力屏蔽、清理涉邪典、

色情、非法传教、危险行为、不良

价值观等有害内容。

刘扬认为，平台应建立用户

注册、内容审查、监督举报等系

列机制，对严重违规的账号采取

封号措施，并设置对“小网红”擦

边行为的举报奖励机制，发现即

处理。朱树荣说，学校和家庭需

要加强儿童的自我保护教育，形

成社会共治的良好氛围。

（据新华社报道）

谁在制造“网红儿童”？


